
粤外艺职院人〔2019〕83 号

关于印发《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高级职称

破格申报条件规定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现将《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高级职称破格申报条件

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

2019 年 3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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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高级职称

破格申报条件规定

第一条 学校对教学科研水平和能力特别优秀、业绩和

贡献特别突出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申报高级职称实行破格申

报制度。

破格是指不受资历年限等部分申报条件的限制，允许申

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破格仅仅针对申报环节，并不涉及评

审环节和指标的分配。

第二条 破格申报的基本条件

满足《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职称评审标准》基本申

报条件中关于在职在岗、教师资格、思想品德、继续教育的

要求。

第三条 破格申报的业绩条件

（一）破格申报正高职称

任现职以来，取得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破格申报。

1.取得副高级职称后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，可破格申

报正高级职称。

（1）获得国家级的社会科学奖或国家自然科学奖、科

技进步奖、发明奖、星火奖或其它专业奖项（前 5 名）。

（2）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（前 3 名），或省（部）

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（第一完成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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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获得省（部）级社会科学奖、自然学科奖、科技

进步奖或其他专业奖项一等奖（前 3 名）。

（4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面上、重点、重大、杰

青）负责人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（面上、重大）负责人，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负责人，或省（部）级重大科

技计划项目负责人。

（5）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项目负责人（如青年珠江学

者、省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、“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”省

级以上培养对象、专业领军人物等）。

（6）作为指导教师（前 2 名）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

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，或指导学生参加“挑战杯”系列竞

赛、“互联网+”创新创业大赛获得全国一等奖。

（7）获得国家级教学比赛（含信息化教学大赛、教学

基本功大赛）二等奖以上，或获得省（部）级上述比赛一等

奖以上。

2.高层次人才可直接认定正高级职称。按照《关于进一

步改革科技人员职称评价的若干意见》（粤人社规〔2015〕4

号）的有关内容，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、国家自然科学奖

或技术发明奖或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以上、中国发明专利

金奖发明人排名前 2 位、入选国家“千人计划”的个人、百

千万工程国家级人选、百名南粤杰出人才培养工程人选、入

选“广东引进领军人才”的个人或“广东引进科研创新团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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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头人的，可直接认定相应专业最高级别职称。认定的组织

实施工作由广东省突出贡献评审委员会负责。

3.出站博士后在教学、科研等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 1年，

经考核成绩优秀的，可直接认定正高职称。

4.博士毕业生和在站博士后不受工作年限资历限制，可

直接申报正高职称。

5.受聘现专业技术岗位满 2年，且取得下列称号之一者：

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者、省部级有突出贡献中青

年专家称号获得者、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、广东

特支计划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项目等省部级人才项目获

得者。

6.受聘现专业技术岗位满 2 年，且取得下列业绩成果之

一：

（1）主持国家基金面上项目 2 项；或主持国家科技重

大专项课题、国家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等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

1 项。

（2）国家级教学科研二等奖以上（排名前 3）、国家专

利金奖发明人（排名前 3）、国家专利优秀奖（排名前 2），

或获得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（排名前 2）、二等奖（排

名前 1）、省级专利金奖发明人（排名前 1）。

7.取得副教授资格后，任现职期间，并符合下列（1）-

（3）条件之一或（4）-（8）条件之两项的要求：



- 5 -

（1）获得国家级的社会科学奖或国家自然科学奖、科

技进步奖、发明奖、星火奖或其它专业奖项。

（2）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，或省（部）级优秀

教学成果一等奖（前 3 名）。

（3）获得省（部）级社会科学奖、自然学科奖、科技

进步奖或其他专业奖项一等奖（前 3 名）。

（4）获得省（部）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，或获得省

（部）级社会科学奖、自然科学奖、科技进步奖或其他专业

奖项二等奖一项或三等奖两项（前 3 名）。

（5）主持开发新产品、推广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产品，

或直接解决生产建设中重大问题，或直接主持完成国家或省

（部）级重大科研课题两项以上，并取得明显的社会和经济

效益。

（6）以第一指导人培养的学生在国家（部）级以上专

业技能（专项）比赛上获得国家级二等奖及以上。

（7）获得省级以上优秀教师或劳动模范称号。

（8）受聘国家教学组织或行业组织担任委员。

（二）破格申报副高职称

1.取得中级职称后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，可破格申报

副高职称。

（1）获得省（部）级社会科学奖、自然科学奖、科技

进步奖或其他专业奖项二等奖以上（前 3 名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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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;或获得省（部）级优

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以上（前 3 名）。

（3）国家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

目获得者，珠江科技新星获得者，或省（部）级重大科技计

划项目负责人。

（4）作为指导教师（前 2 名）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

技能大赛获二等奖（银奖）以上，或指导学生参加“挑战杯”

系列竞赛、“互联网+”创新创业大赛获得全国二等奖以上。

（5）获国家级技术能手；或获得国家级教学比赛（含

信息化教学大赛、教学基本功大赛）三等奖以上，或获得省

（部）级上述比赛二等奖以上。

2.出站博士后在教学、科研等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 1年，

经考核成绩优秀的，可直接认定副高职称。

3.博士毕业生和在站博士后不受工作年限资历限制，可

直接申报副高职称。

4.博士毕业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满 1 年，且取得下列业

绩之一，可破格申报副高职称：

（1）主持国家基金面上项目 1 项；或主持国家级其他

项目 2 项。

（2）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教学科研二等奖以上奖

励（排名前 5）、国家专利金奖（排名前 5）、国家专利优秀

奖（排名前 3），或获得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（排名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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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、二等奖（排名前 2）、省级专利金奖（排名前 2）、优秀

奖（排名前 1）以上奖项。

5.无博士学位，受聘讲师职务 3 年以上。任现职期间，

并符合下列（1）-（3）条件之一或（4）-（7）条件之两项

的要求：

（1）获得国家级的社会科学奖或国家自然科学奖，科

技进步奖、发明奖、星火奖或其他专业奖项。

（2）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，或省（部）级优秀

教学成果一等奖（前 3 名）。

（3）获得省（部）级社会科学奖、自然学科奖、科技

进步奖或其他专业奖项一等奖（前 3 名）。

（4）获得省（部）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，或获得省

（部）级社会科学奖、自然科学奖、科技进步奖或其他专业

奖项二等奖一项或三等奖两项（前 3 名）。

（5）主持开发新产品或推广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产品，

或直接解决生产建设中重大技术问题，或主持完成国家或省

（部）级重大科研课题两项以上，并取得明显的社会和经济

效益。

（6）第一指导人培养的学生在省（部）级专业（专项）

比赛上获得一等奖两项。

（7）获得省级以上优秀教师或劳动模范称号。

第四条 本规定由学校授权人事处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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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
